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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通讯员 杜衍庆
王龙）“这件事对我是个沉重

的教训，今后我再也不敢多喝
酒了……”，拿到判决书的顾某
仍忍不住后悔。近日，薛城区
法院针对一起妨害公务案件进
行了公开宣判，被告人顾某依
法被判处罚金1万元。

今年2月份的一天，顾某与
工友在薛城区长江路某饭馆吃
饭，因多喝了几杯酒，与工友言
语不和便吵了起来。看到两个

人越吵越凶，饭馆店员赶紧过
来劝架，谁知顾某不但不领情，
反而辱骂店员，并把桌子掀
翻。见状，饭馆店员报了警。

民警赶到现场后，顾某非
但拒不配合，反而变本加厉。
借着酒劲耍起“酒疯”，顾某开
始辱骂、甚至踢打民警。无奈，
民警将顾某依法当场强制传唤
至派出所，在去往派出所的路
上，已经完全丧失理智的顾某
仍然不停辱骂，并趁机咬伤了

一位民警。经法医鉴定，被害
民警所受损伤构成人体轻微
伤，顾某也因此以妨害公务罪
被刑事拘留。酒醒之后，得知
自己干的“荒唐事”后，顾某懊
悔不已，并专门要求会见受伤
民警，对民警诚恳道歉并赔偿
损失，得到了受伤民警的谅解。

法官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顾某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
为构成妨害公务罪。因其如实

供述罪行，并积极赔偿得到被
害人谅解，于是酌情从轻处罚
判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刑法》第277条规定：以暴
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罚金。因此，公民有配合国
家公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义
务，不配合国家公务人员的工
作，甚至暴力相向，可能构成妨
害公务罪。

晚报讯（通讯员 王昊）近日，峄城区古邵
镇派出所社区民警孙中志，到大早庄村民李贯
银家中回访。十多天前，由于排水不畅，李贯
银和屋后的邻居魏宪富产生了纠纷，孙中志到
两家调解三次，焦点就是魏宪富建房把地基抬
高了，李贯银通往屋后的水排不出去，孙中志
在协调几次之后，两家都同意挖下水道，他就
自掏腰包买了5节水泥管，同魏宪富和李贯银
一同扒开路面将水管埋好，从而将一场纠纷彻
底化解。

今年以来，古邵派出所为及早发现和消除
矛盾纠纷，组织 12名社区民警除了发放警民
联系卡，通过手机、微博等现代通讯方式加强
与群众联系外，还上门查找矛盾纠纷，并“对
症下药”帮助化解，积极到矛盾双方家中回
访，做到早发现、早化解，确保一方平安。截
至目前，共上门化解矛盾纠纷 16起，有效促
进了全镇社会和谐。

晚报讯（通讯员 袁方）近
日，滕州市城管局在召开局党
组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
基础上，采取务实有效的措施，
抓好全局基层党组织专题组织
生活会的召开和党员民主评议
工作。

强化教育把好思想关。该
局辖属各基层党组织将学习教
育贯彻活动始终，多次组织党
员开展专题学习，截至目前，在
第二阶段活动中累计组织开展
专题学习教育活动 43次，参加

学习的党员及中层领导干部达
400余人。

深挖细查把好问题关。滕
州城管局结合辖属部位各自不
同工作特点，引导全局党员在
广泛征求意见、分级分类分别
查摆各自的“四风”突出问
题。

从严从实把好材料关。该
局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依据省
市要求对党员干部对照检查材
料和批评意见清单的格式和内
容作出统一规定，逐级审核把

关，促使党员领导干部端正态
度、正视问题、挖出“病根”。

靠前督导把好批评关。
为确保教育实践活动组织生
活会质量，该局成立了 6 个
督导组，对教育实践活动开
展专项督导，局领导班子成
员按照分工分别挂帅担任督
导组长，并选择 2 至 3 个基
层党组织作为督导部位，对
专题组织生活会靠前督导、
严格把关，切实保证专题组
织生活会质量。

五是强化落实把好整改
关。为促进问题整改落实，
该局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明
确要求各基层党组织召开专
题组织生活会后，对查摆出
来的问题要进行集中梳理汇
总，建立工作台账，制定切
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
改时间和责任人，逐项抓好
整改，不断巩固和扩大教育
实践活动成果，使教育实践
活动真正成为推动城管业务工
作开展的强大推动力。

晚报讯 （通讯员 巩光兰）近日，薛城区城
管局广泛动员，号召广大市民积极行动，共同参
与到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行动中来。

该区城管局充分利用宣传车、广播电视、
LED屏幕等，宣传维护市容市貌的系列举措。
除对占道经营、乱搭乱建有所规定外，该区城管
局还明确了城区所有早点摊应在 8点半前撤
离；固定摊点按照规定时间和地点经营；沿街店
铺需爱护绿化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建筑垃圾
做到日产日清。

除了广泛宣传，该区城管局还实行门前三
包责任制，分别与沿街各企事业单位签订责任
书，要求各单位负责好责任区域内的容貌秩序、
环境卫生、设施管护等问题，真正把责任落到实
处，形成全民参与城市管理的良好局面。

近日，峄城区法院的法官到峨山镇一家民营企业为农民工宣讲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帮助他们维权讨薪。为了
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帮助农民工实现权益的最大化。今年以来，该院专门为农民工维权开辟“绿色通道”，提供
诉前调解、小额速裁、司法救助、110式执行等便民服务措施，倾力解决了一系列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共为133名农民
工讨薪260余万元，受到农民工兄弟的交口称赞。 （通讯员 王敏 武蓉 摄）

晚报讯（记者 邵士营 摄影报道) 7日上
午，峄城区消防安全运动会在坛山广场举行。
参加运动会的有峄城区消防大队的官兵以及社
区代表队等。

运动会上，在消防官兵的引导下，共举办了
六个项目——整理水袋、水桶接力、三盘水袋、
灭火演练、消防接龙、消防知识抢答。参加运动
会的运动员玩的不亦乐乎，在三盘水袋比赛中，
队员们团结起来，尽力将比赛做到最好。在整
理水袋项目中，虽然大家卷起水袋的方法不同，
但队员们拼尽全力，在队友们的加油呐喊中，使
出浑身解数，奔向终点。在知识平台抢答项目
中，队员们热情高涨，争相抢答问题，运动会上
一片热闹。

参赛队员贵诚超市代表队的张女士说，“虽
然在运动会中来回跑很累，但我们很开心，这样
的运动会既有趣又学到了消防知识。”参赛队员
江先生说，“平时很少能用到灭火器，这次运动
会在灭火演练中使用到了灭火器，以后遇到此
类情况，不会那么慌乱了。”

峄城区消防大队副队长徐帅告诉记者，11
月份是我国消防安全宣传日，通过举办此次运
动会，一方面让市民了解消防，增强消防意识；
另一方面将消防知识的宣传与实践相结合，让
人人都参与到消防中来，从而让大家更全面的
掌握消防知识。

晚报讯 （通讯员 王龙）
“张局长，感谢你和法官耐心调
解为我们挽回了损失，我代表
公司向你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今年 7月，在薛城区法院
人民陪审员办公室里，某药品
销售公司负责人专门送来一面
锦旗表示感谢。据悉，该名负
责人口中的“张局长”实际上是
薛城区食品药品监督局副局长
张光连，而此刻他的身份是薛
城区法院人民陪审员。

几个月前，该药品销售公

司从某药业公司处购买了一批
药品销售，不久该批次药品经
药检部门检验为不合格产品，
没收药品并被处以罚款。由于
协商赔偿不成，该药品销售公
司起诉到薛城区法院要求药业
公司赔偿损失。由于此案涉及
一定的专业知识，且双方因药
品供销价格的差异对损失赔偿
数额存在较大争议。为此，承
办法官邀请了张光连作为人民
陪审员进行“针对性”陪审，最
终经过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的调

解，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案件
顺利完结。

“我的优势就是我的专业
知识，有些我了解的知识，法官
不一定知道，调解这类专业性
案件时，我与法官相互配合、事
半功倍。”说起自己调解的事张
光连很是自豪。

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专业优
势，让有相关专业知识及工作
背景的“专家”人民陪审员参与
纠纷调解是薛城法院的一项特
色。今年初，该院启动人民陪

审员“倍增计划”，增选了 34名
人民陪审员，使陪审员数量增
加到54名。这些人民陪审员来
自教育、医疗、卫生、妇联、基层
组织等不同专业岗位，弥补了
法官专业技术知识不足，实现
了法官与陪审员优势互补，提
高了调解工作效率。

今年以来，已有110余起案
件经人民陪审员调解结案，正
是这种“源于基层+突出专业特
色模式”将人民陪审员个个都
打造成为“金牌调解能手”。

薛城法院打造“金牌调解能手”
“专业”调解实现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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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动手建文明家园


